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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告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

批准於中國向合格投資者

公開發行公司債券

本公告乃由中國燃氣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作出的自願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二零年二月二十八日，本公司接獲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

會（「證監會」）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二月十九日的關於核准中國燃氣控股有限公司向合格投資

者公開發行公司債券的批覆（證監許可 [ 2020 ] 292號），並獲悉本公司向合格投資者公開發行

本金總額不超過人民幣5,400,000,000元的公司債券（「公司債券」）額度申請已獲證監會批准。

於發行時，有關發行公司債券的發售通函以及其他披露文件將會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

站 (www.sse.com.cn)的網站上刊載。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敬請注意，公司債券可能會或可能不會發行，請於買賣或投資本

公司股份時務須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國燃氣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主席、董事總經理及總裁

劉明輝

香港，二零二零年三月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劉明輝先生、黃勇先生、朱偉偉先生及李晶女士為本公司執行董事；劉明興先生（彼之替任

董事為劉暢女士）、姜新浩先生、Rajeev Kumar MATHUR先生及趙真皓先生（彼之替任董事為權沄相先生）為
本公司非執行董事；以及趙玉華先生、毛二萬博士、黃倩如女士、陳燕燕女士及張凌先生為本公司獨立非執

行董事。

* 僅供識別


